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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第28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谢勇绍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整治倒卖医保药品违法行为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提案建议1：加强立法、执法。 
近几年，我局始终坚持“讲政治、强监管、保安全、促发展、惠民生”工作方针，统筹发展与安全、效率与公平、监管与服务，探索创新监管制度机制，筑牢药品安全底线，切实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效。在打击整治倒卖医保药品方面，我局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落实药品追溯制度，从根本上管控医保药品“回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落实药品追溯工作要求，将药品扫码追溯工作作为2025年度药品流通监管工作要点的重要内容，明确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将药品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药品追溯系统建设情况、追溯信息提供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项目，药品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要对所经营和使用的赋码药品全覆盖扫码追溯。 
二、强化制度机制建设，不断规范药品经营秩序 
2025年4月25日，与省卫健委联合印发《吉林省医疗机构药房规范化建设标准指南》，对省内大中小型医疗机构规范化建设提出明确标准和要求，进一步提高医疗机构药房规范化管理水平，把住药品使用关口。研究制定《吉林省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继续深化同国家局南方所和中国健康传媒集团的合作，充分发挥好数据风险监测作用。强化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监管，确保医保药品不进入网络销售市场。加强与卫健、医保等部门协调配合、信息共享，积极推动“三医”协同联动，确保药品使用环节质量安全。 
三、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近几年，我局始终将打击药品非法渠道购销行为做为重点检查的内容抓紧抓好，通过开展专项检查、飞行检查、交叉互检，进一步压实药品经营和使用单位主体责任。2025年3月底，制定并印发《药品经营环节“清源”行动工作方案》，从4月份开始，围绕“五个严查”，在全省范围内对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网络销售环节开展“清源”行动，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突出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严防非法渠道药品进入正规渠道，严肃查处药品经营渠道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全省药监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2300余人次，检查药品批发企业16户，零售连锁总部企业21户，零售企业1491户，药品网络销售企业160户，共发现违规企业109户，完成整改42户。尚未完成整改的，执法人员将监督企业整改到位。 
四、强化宣传教育培训，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我局高度重视企业法律意识和管理能力提升工作，近几年通过入企普法、送法上门、双月普法、集中培训、观看警示片等多种形式，为全省1800余户次企业开展法律教育培训工作。今年以来，依托省药学会举办了经营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和冷链药品从业人员业务能力培训班、2024年新开办药品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管理能力提升班，进一步强化企业关键岗位人员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不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保证流通环节药品质量安全。我局还向全省药品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发放《关于坚决抵制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的倡议书》，倡议相关企业和单位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坚决抵制非法渠道购进药品，共同筑牢药品安全防线。 
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推进药品经营环节“清源”行动，加大整治力度。强化药品追溯工作，积极推进全品种赋码、全流程扫码。加强“三医”协同联动和综合治理，进一步强化医疗机构药房规范化建设。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不断提升企业质量管理要求。加强与医保、卫健、市监、公安和纪检等部门协同联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违法违规企业严查重处，防止医保药品再次流入合法渠道。 
感谢委员对药品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希望以后继续多提宝贵意见。 
  
  
  
